
海南省促进知识产权发展的若干规定 

(2023 年修订) 

 

第一条 为有效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以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促

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

要(2021—2035 年)》《“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

权保护条例》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海南省辖区内的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

介服务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本规定所列资助、奖励项目均为后补助性质,用于知识产

权领域鼓励创造、促进运用、加强保护和提升服务。所有项目均指上一年度完成项目，对同一项

目，省、市(县)不重复资助。 

第三条 鼓励开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运用，对获批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或地理标志商标，

每件给予 50 万元资助。对同一地理标志产品以不同图样获得地理标志确权，或同一地理标志产

品获得不同类型地理标志确权的，不重复资助。基于《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

获不同类别地理标志确权的除外。 

第四条 扶持植物新品种的培育，鼓励植物新品种的推广应用。对获得国家业务主管部门

授予的植物新品种权，由省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核审通过的，给予每件 3万元资助。 

第五条 鼓励我省企业和相关单位将技术转化为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对专利

技术转化为国际标准的，每项给予 10 万元奖励；对专利技术转化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每

项分别给予 5万元和 3万元奖励。 

第六条 鼓励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机构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提供质押贷款、担保等服务。

具体补助、补偿的标准和适用范围参照《海南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奖补管理办法》执行。 

第七条 鼓励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对成功发行海南省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的牵头团队，

每项给予 50 万元奖励。对同一奖补对象、同一事项同时获得多类省、市级资金支持的，按照不

重复原则执行。 

第八条 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的专利权人，分别给予 60万元、40万元和 30

万元奖励。对获得海南省专利奖金奖、优秀奖的专利权人，分别给予 15 万元、10 万元奖励。同

一年因同一项目既获得中国专利奖，又获得海南省专利奖的，不重复奖励。 



第九条 对获得中国商标金奖的市场主体给予 50 万元奖励。对获得驰名商标保护的市场主

体给予 30万元资助。同一商标不重复资助。 

第十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且该企业自主研发的有效发明专利达

到 3 件以上的，给予 30 万元奖励；认定的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且该企业自主研发的有效发明专

利达到 5件以上的，给予 50万元奖励。 

第十一条 首次通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2013)、《高等学校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GB/T33251-2016)、《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33250-2016)国家标准认证

或《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056005)》国际标准认证的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根

据实际发生的认证费用给予奖励，每家单位奖励不超过 5万元。 

第十二条 鼓励中小学普及知识产权教育，对列入国家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的学校，

分别给予 15万元、20万元奖励；对列入省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的学校，分别给予 10万元、

15 万元奖励。资金用于普及和支持知识产权教育、奖励师生发明创造。 

第十三条 鼓励开展知识产权课题研究，对在省知识产权局组织开展的知识产权课题研究

申报工作中获得立项的单位或个人，根据研究课题的具体经费预算，对专家评审通过的软科学课

题给予不超过 6 万元资助；对专家评审通过的专利专项课题给予不超过 8 万元资助。资金用于开

展知识产权课题研究工作。 

第十四条 推动商标品牌指导站建设，对上年度经省知识产权局考核评估成绩排名前 5 名

的商标品牌指导站给予每家 8万元奖励。资金用于商标品牌指导站的建设和管理。 

第十五条 鼓励申报建设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对通过验收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示范区申报单位，给予 50万元资助。 

第十六条 本规定中相关奖补项目的实施细则，由各业务主管部门自行制定，具体应用问

题由海南省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23年 12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我省已印发的相关行政规范性

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出所：2023 年 10月 25日付け海南省人民政府ウェブサイト 

https://en.hainan.gov.cn/hainan/szfwj/202310/bc1c17c6a7104d9ba9481a43fe852052.shtml 

https://en.hainan.gov.cn/hainan/szfwj/202310/bc1c17c6a7104d9ba9481a43fe852052.shtml


 

      《海南省促进知识产权发展的若干规定(2023年修订)》政策解读 

 

一、修订背景 

2020 年 4 月 10 日，省政府印发了《海南省促进知识产权发展的若干规定(修订)》(琼府

〔2020〕25 号，以下简称 2020 年版《若干规定》)。2020 年版《若干规定》印发以来，通过政

策引导和激励，对我省知识产权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知识产权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两个转变”的重要论述，即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从

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2020 年版《若干规定》已经不能适应我省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间的

工作需求，为落实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新任务，科学促进知识产权工作，我省对

2020年版《若干规定》进行修订，于 2023年 9月 29日出台了《海南省促进知识产权发展的若干

规定(2023年修订)》(琼府〔2023〕33号)(以下简称《若干规定(2023年修订)》)。 

二、主要内容 

(一)保留原有条款项目说明 

一是继续保留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商标、植物新品种权、知识产权贯标企业的

资助，出于科学有效推动工作的考虑，增加或降低了资助、奖励金额。 

二是继续保留知识产权转化方面的资助、奖励政策：如对专利技术转化奖励、知识产权证

券化资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资助，对获得中国商标金奖、获得驰名商标保护的市场主体进行奖

补，对获得中国专利奖及海南省专利奖的专利权人进行奖励等。 

三是保留对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示范企业及知识产权课题研究的资助、奖励，为了切实激

发、奖励创新创造，减少条款解读歧义，进行了细化。 

四是鼓励开展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对国家级和省级的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学校

给予经费支持，鼓励师生发明创造和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培训，营造尊重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良

好氛围。 



(二)删除项目条款说明 

《若干规定(2023 年修订)》取消了对国内授权发明专利的资助、通过 PCT 和巴黎公约提出

的国外专利申请和授权的资助、通过马德里体系提出的国际商标申请的资助。 

(三)新增项目条款说明 

为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大力实施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

充分挖掘、培育、运用和保护地理标志资源，推动特色产业发展，扩大地理标志产品受益面，新

增对开展商标品牌指导站、申报建设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的资助和奖励。 

 

出所：2023年 10月 25日付け海南省人民政府ウェブサイト 

https://en.hainan.gov.cn/hainan/zxjd/202310/028a1e79ca004917ab46ebcf3d79db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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